
1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包号 分包名称
数

量

单

位

是否接

受进口

产品

分包预

算金额

（人民

币万元）

标明核

心产品

4 自助摆药机 1 套 否 58 是

二、技术要求：

（一）设备用途：用于医院患者自助扫码取药，实现药品的安全存储、自助发放

和24小时无人值守自助取药。

（二）技术要求

1、无人自助取药主机

▲1.1、单台发药主机储药能力: 储存药品品规≥100种,最大存储量≥2000 盒／

米，机械手两侧均为玻璃平板式药架存储单元。

▲1.2、自动发药系统可以同时自动处理盒装、中包装、瓶装药品，发药准确率

≥99.99%。

1.3、设备药品的上药、发药均采用智能机械手抓取技术，非固定槽位重力式落

药方式，设备自动实现药品存储空间最优化，机械手≥2个；运行中无需通过人

工设置，实时自动调整药品的存位，达到最佳利用存储空间。

▲1.4、机械手可≥180°旋转，双向旋转抓取两侧玻璃平板式药架上的药品。

1.5、机械手运动速度≥2m／s。

1.6、发药机外观采用钢化玻璃为主体，可观察发药机运行状态。

▲1.7、机械手采用直线运动控制技术，无拖链装置，无耗材成本。

▲1.8、自动发药机机械手采用无线通信技术，抓药机械手通过无线通信与主控

电脑通信。

▲1.9、设备尺寸需满足场地要求，长度区间：2400mm-2500mm，宽度区间：

1500mm-1650mm，高度区间：2400mm-2500mm。机械手最大抓取尺寸：≥140mm×

120mm ×230mm。机械手最小抓取尺寸：≤15mm×15mm×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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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设备对所发出的药品具备保护装置（或结构），避免发药过程对药品外包

装造成损坏。

1.11、具有药品条形码（或医院药品管理 ID 码、二维码）自动识别系统。

1.12、具备缺药提醒、滞销药品提醒、库存不足提醒和24小时未补药提醒。

1.13、系统数据全流程记录，数据自动备份，并可快速还原。

1.14、具备药槽自动优化功能，在空闲时间自动优化药品布局。

1.15、具备异常时锁定药槽功能，并在设备恢复后自动盘点。

1.16、具备手动发药功能，可一次选择多品规药品按指定出药口发药，具备单个

包装药品的效期管理和追踪管理。

1.17、具备一键式退货功能：可一次性输入需要退出设备的所有（单品种或多品

种）药品信息（某品规、某批次），无需人工干预，设备会自动识别药品存放的

位置，并自动、准确地对待退药品实施一次性退药工作。

1.18、安全性：所有运动部件均包裹在内部，如有无意开启设备侧门，设备会立

刻自动停止运行。

1.19、设备内部提供设备补药、处方发药等各工作环节的全视频监控。

2、无人自助取药操作端

2.1、设备支持患者自助取药，患者按照流程扫码操作后，主机机械手自动取药

并核对，准确发出医嘱对应药品。

2.2、配备扫码设备，支持患者扫码自助取药。

2.3、配备打印设备，支持用药医嘱清单打印。

▲2.4、配备≥23英寸触摸屏，显示处方药品调配过程，提供实物照片证明。

3、药品追溯码模块

3.1、用于将发出的药品进行追溯码识别。

▲3.2、配置≥6个扫码摄像头，达到全维度追溯功能,提供实物照片证明。

3.3、在药品传输过程中，系统会自动识别并采集药品包装上的追溯码，无需人

工干预。

3.4、采用条码识别技术，不受光线影响，能够准确识别追溯码信息。

3.5、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和图像处理技术，确保追溯码的采集过程准确无误。

4、该设备与我院信息系统对接的接口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四、主要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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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药主机 1台。

2、操作端，嵌入出药口墙壁 1台。

3、药品追溯码模块 1台。

4、追溯摄像头 6个。

5、扫码设备 1台。

6、主机机械手 2个。

7、显示屏1个。

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产品彩页、原厂数据(Datasheet)。标记“▲”号技术指

标（不含商务指标）需提供国家医疗器械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产品技

术说明书或公开发布的产品彩页或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部门出具的证明，技

术条款中明确要求证明材料的，以技术条款要求为准，无证明文件或证明文件

无法清晰显示相关招标要求的视为负偏离。技术应答与证明文件不符的，以证

明文件为准。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天内。

2.交货地点：医院指定地点。

3.包装和运输：供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调

试费、验收费及与设备有关费用均由中标人负担。

4.服务要求（售后、质保期等）：

4.1.设备自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文件后开始计算质保期。设备的质

保期不得少于5年，具体质保时间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明确。

4.2.质保期内产品质量问题，须予以免费维修或更换。

4.3.在质保期内，投标人应明确所提供设备无故障开机时间（开机率不低于95%，

开机率等于实际开机时间除以应工作时间，乘百分之百），如维修时间单次超过

7天，总计超过15天，须提供备用机，如达不到开机率要求，质保期顺延，并且

投标人应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4.4.对质保期内的维修服务，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到达现场无偿负责设

备的调试或更换已损坏的零部件，响应时间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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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质保期内未完成的维修服务，超出质保期后，投标人仍需无偿完成维修服务，

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4.6.投标人每半年主动上门维护设备一次，每季度都有技术人员进行巡检，日常

不定期会有相应人员现场维护和保养，需做到2小时响应，4小时内到达项目现场，

双方友好协商保证24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问题，投标人需提供相应级别

的备用机，保证科室正常工作。

4.7.安装培训由专业的技术工程师进行，具体培训内包括设备的基础知识、使用

方法、注意事项，常见问题以及日常的维护保养等内容，具体培训时间方式需要

和科室协商沟通，培训次数不计，直至相关人员掌握全部内容。

4.8.质保期结束后投标人仍负责对所售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不收取上门服务

费，并以优惠的价格提供配件。

4.9.后续采购

4.9.1.运行维护：质保期内免费，质保期后收取成本费，免人工费。

4.9.2.升级更新：软件免费升级。

4.9.3.备品备件：质保期内免费，质保期后收取成本费。

4.9.4.耗材：质保期内免费，质保期后收取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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